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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内的“课程表”加了一门《民法典》

B3 大墙故事

今年 6 ?以来， 上海监狱在服刑罪犯中开展了 《民法典》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在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服刑

人员法治理念， 引导他们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思考和解决

问题。 作为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之一的征文比赛活动也收获了大

量服刑人员的投稿。

“三十而离” 我要背负起自己的过错

讲述： 青浦监狱服刑人员 吕某

入狱 3 年， 年逾而立， 妻子寄来了离婚

协议书。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 高中没有毕业就出

来打工， 后来认识了一个做工程的老乡， 跟

着他来到了上海。 因为自己勤奋又好学， 获

得了老乡的赏识， 很快就当上了工程队长，

每年也有十几万元的收入。

我省吃俭用， 几年后在上海郊区贷款买

了一套商品房， 房子不大， 但总算在这里有

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儿。 后来经过别人介

绍， 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结婚一年后， 我

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家子其乐融融。

幸福美满的生活在四年前， 因为我的一

次冲动行为而中断了。 由于在工地上和他人

发生争执， 我失手将对方打成了重伤， 被法

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就在不久前， 我

收到了妻子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虽然对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 我已有一

些心理准备， 但真的直面此事， 心里还是非

常难受。 一方面， 我想起以前的幸福生活，

自己有些不舍。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们

离婚会牵扯到孩子抚养权及家庭财产的分割

问题。 我身在监狱， 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理。

我的主管民警、 监狱公职律师徐警官注

意到了我的情绪变化， 找我谈心。 在交流

中， 我说出了我心中的顾虑。 几天后， 徐警

官带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他让

我先看第五编 “婚姻家庭编” 中的第三章

“家庭关系” 和第四章 “离婚” 的一些规定。

等我看完后， 他针对我的情况逐一分析给我

听。

其实， 最近青浦监狱一直都在开展 《民

法典》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每周都会举办

“公职律师说民法典” 法律讲座， 为我们介

绍民法典的法律渊源、 立法精神， 重点阐释

和我们联系密切的物权、 婚姻家庭、 继承等

方面内容。 大力弘扬平等自愿、 诚实信用、

权利义务一致、 公序良俗等民法精神， 并结

合生活实例开展 《民法典》 的专题教育， 侧

重于民法典的 “用”， 把相关知识点讲准、

讲透、 讲活， 回应了我们的实际普法需求，

在答疑解惑中， 了解民法典相关法条内容在

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徐警官告诉我， 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妻子提出离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的房

子是我在和妻子结婚前个人购买的， 没有花

妻子的钱， 并且房产证上也没有妻子的名

字， 从法律上来讲， 这套房子是我个人的，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但我们婚后支付的房

贷， 应算作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我们的家庭

存款， 除非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我结婚前

个人的积蓄， 否则将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还

有我打伤人后， 妻子已经用我们的积蓄赔偿

给对方了， 那这部分钱可视为夫妻共同债

务。

徐警官另外提到关于孩子的问题。 “你

妻子要抚养权， 以你现在的情况， 不应该有

异议， 毕竟你父母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太

好， 你的兄弟姐妹也不具备帮你抚养孩子的

良好条件。 你争抚养权对孩子和大人都不

好， 抚养费这部分， 你也要考虑。” 徐警官

分析， 其实妻子对我和我父母都很好， 我出

事后， 父母都是妻子在照顾。 而且， 入狱服

刑错在我自己， 如果不是我的冲动， 也不会

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全家人带来这么多痛

苦。 在财产分割方面， 徐警官建议我应该多

考虑一下， 她以后一个人带孩子会非常不容

易……

徐警官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目

前无法承担起家庭责任， 要体谅父母、 妻子

的难处。 再说， 你还年轻， 好好改造， 用实

际行动来证明你真的悔改了。 你聪明勤奋，

以后出去一定会干得更好。”

听了徐警官对法律的分析、 讲解和对我

的开导， 我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 顾虑也就

不存在了。 之后， 我写了封信给我的妻子，

表示同意离婚， 也同意孩子的抚养权归她，

家里的积蓄， 属于我的那部分， 一半留给孩

子， 一半给我父母， 房子给她和孩子住。 如

果需要卖房， 所得钱款， 她、 孩子、 我父

母， 各得一份。

“三十而离”， 我要背负起自己的过错。

经历过这件事后， 我深深感受到， 学习

法律知识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不仅是刑法

知识，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民法典》，

同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我不想再因为“法盲”害人害己

讲述： 吴家洼监狱服刑人员 俞某

监狱组织大家学习 《民法典》 时， 我其

实没有一点概念， 《民法典》 是什么？ 《民

法典》 的普及对我个人来说有什么实际用

途？

我回归社会后只想过普通的日子 ， 那

《民法典》 对我来说还有学习的必要吗？ 带

着这些问题， 我开始了对 《民法典》 的学习

与认识。

不得不说， 那时我对 《民法典》 的认识

是肤浅的。 通过学习， 我了解到 《民法典》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只是我从来没有重

视过， 而且大多时候我都盲目自信地认为自

己对这些知识都已经很了解了。

经过学习我了解到， 有关婚姻、 继承、

赡养老人、 邻里之间的相关法律规定都可以

在 《民法典》 里找到， 而且给出了明确的责

任认定。 比如， 以前我对于继承的了解程度

只局限在父母去世后， 孩子就理所当然地继

承了父母留下来的遗产。 但经过学习我才知

道， 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 例如父母有

留下遗嘱的， 过去可能是以得到公证的那份

遗嘱为准， 但现在是按照距离死亡时间最近

的那份遗嘱为准， 而且电子遗嘱或者视频遗

嘱也得到了认可， 这些都体现着民法典人性

化的一面。

又比如 《民法典》 对离婚增加了 “冷静

期”。 我以前觉得， 想离婚就让别人尽快离

呗！ 既然没有感情了又何必非要强行在一起

呢？ 认真学习以后， 我得知该规定是有原因

和背景的， 现在社会节奏快， 很多人行事冲

动， 冷静期就是要给大家充足的时间， 让大

家理性考虑以后再做决定。

再比如， 种花本是一个很好的兴趣爱

好， 不少住在高层的居民会在阳台外面搭一

个简易的 “花棚”， 在上面放好些花花草草。

这种花草摆放方式随处可见， 看起来也挺赏

心悦目， 但现在 《民法典》 对于高层居民阳

台养花也有了规定。 因为在我们打理花草的

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花盆坠落等意外情况。 我

们知道， 如果花盆掉下去砸到人是要负法律

责任的， 但如果同样是花盆坠落， 没有伤人

呢？

这个问题放在过去，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

地回答： “没有人受伤， 犯什么法？” 但我

现在知道， 无论是否有人因此受伤， 同样构

成违法， 因为这是一种危害社会安全的行

为。 所以看似不错的兴趣爱好， 如果忽视法

律的话， 那法律的 “重锤” 就会敲在你的身

上。 甚至如果因为高空坠物造成后果， 无法

找到责任人的话， 同一栋楼的所有住户都可

能要承担责任。

以上诸多例子只是 《民法典》 学习中的

一小部分， 《民法典》 里还有很多我不清楚

但极有必要去了解的法律知识。 为了回归社

会后能尽快融入社会， 并在以后的新生活中

维护好自身利益， 我必须认真对待和学习民

法典。

《民法典》 的学习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

经历。

我记得当时父亲刚离世不久， 母亲和我

因为之前给父亲看病，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

蓄， 而且还欠下很多外债。 那时我为了尽快

解决家中负债的问题， 没有通过正确的方式

解决 ， 而是想到了另一条路———骗别人的

钱。

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多么大的事， 我对

自己进行了一次次 “自我催眠”： “没事的，

万一被识破了， 把钱还给人家就行了。 钱都

还了还会有什么事呢？” 我就抱着这种侥幸

心理， 想着可以钻一下法律的空子、 可以靠

自己那一点点小聪明逃过法律的制裁……但

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无知者无畏， 我踏上

了诈骗的歧途， 最终身陷囹圄。

不懂法律、 轻视法律让我付出了非常惨

痛的代价，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

开始主动学习法律知识。 我想， 如果我再不

好好学习法律， 哪怕回归社会了， 我依旧是

一个法盲， 会因为法律知识的缺乏 “害人害

己”。

其实， 我们很多服刑人员都是 “法盲”，

我们都应该把握机会， 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包

括 《民法典》 在内的法律知识。

青浦监狱的民警、 公职律师通过讲座宣传普及 《民法典》 相关知识


